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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德文旅字第27号

对政协德宏州十二届三次会议
第83号提案的答复

张蕾梅、何琳、包莉海、蔺汝健、何秀芳委员：
    你们提出的关于“示范建设非遗小镇 助力乡村文化振兴”的提案，已交我们研究办理，现答复如下：
州文化和旅游局对州政协委员的提案十分重视，为落实好关于在芒市风平镇建设“非遗小镇”的建议，州文化和旅游局安排提案调研工作小组，深入“德宏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芒市文旅产业规划、城乡建设规划等部门，进行专项调研关于“非遗小镇”建设项目申报的相关支撑法规政策条例和地方人民政府的建设规划情况。正如各位委员所说，我州有丰富多彩的非遗传承项目，这些项目与德宏五个世居少数民族密不可分，有些项目承传区域覆盖全州。围绕提案，我们学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等非遗保护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未找到明确规定建设“非遗小镇”的相关法律依据。作为芒市风平镇，虽然有我州首批进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的《傣族剪纸》项目，也是我州唯一一个进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遗代表名录，还拥有傣戏、孔雀舞等非遗名录等丰富的非遗资源。但我们认为它有一定的局限性，难于带动辐射周边村寨群众将非遗产品在乡村旅游市场中形成商品。因此，我们的意见是将芒市风平镇列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区”申报单位，只有将芒市风平镇申报准批为“省级非物质保护区”后，方可在保护区框架内积极探索开展“非遗小镇”建设试点工作，鼓励以社会资本为主，投资建设“非遗小镇”，探索“非遗小镇+保护+旅游”等保护发展模式，促进乡村文化旅游，带动群众发展第三产业。
下一步我们将督促指导芒市人民政府相关部门将“风平镇非物质文化保护区”项目纳入“十四五”规划总盘子，努力争取风平镇列入省级非遗保护区，奠定打造“非遗小镇”法制化基础，并将非物质文化规划到精品线路游、体验游、研学游等项目中，将非遗资源优势转换为经济优势，促进非遗文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bookmark: _GoBack]再次衷心感谢你们对德宏文化和旅游事业的关心和支持，对部分濒临失传的少数民族非物质传统文化面临诸多困境的担心和焦虑。你们的建议对促进地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和带动乡村振兴，将起到了积极的助推作用，我们认为，你们的建议站得高、看得远，保护和传承发展少数民族非物质传统文化确实势在必行，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希望你们能够继续关心监督我们的工作，我们将一如既往的做好民族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



2020年5月6日
（联系人及电话：蒋德旺 18869226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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